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鼓励研究生发明创造与智力创作的积极性，调整研究生与学校的利益关系，规范研究生对外行为，发挥学校的智力优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教育部《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知识产权主要指：

研究生在校期间利用学校的人力、资金、场地、设备、材料、不对外公开的技术情报资料以及其它物质条件做出的科研成果、发表的论文等所产生的权利。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研究生是指在学期间从事研究与学习的硕士生、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生、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称同等学力人员）以及进修研究生等。

第二章  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

【第四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为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在学校档案室和图书馆存档。研究生发表的文章、科研成果及专利由科学技术处负责。

第三章  知识产权的归属

【第五条】  研究生（不包括联合培养研究生）在学期间参与导师承担的研究课题或者承担学校安排的任务所完成的作品，属学校的职务作品,应归学校所有。
【第六条】  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其利用联合培养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科研成果、获得的奖励及申请的专利成果，属联合培养单位所有。

【第七条】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和重要文献资料，应归学校所有，研究生享有署名权,学校享有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对于联合培养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涉及的由联合培养单位承担责任的技术、科研成果和专利成果，归联合培养单位所有。联合培养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需同时注明联合培养双方单位名称，著作权归联合培养双方单位共有，研究生享有署名权。
【第八条】  来学校进修或委托培养的研究生，在学校学习和工作期间参与学校研究项目或者承担学校安排的任务所完成科研成果及发表的论文，除另有协议外，归学校享有或持有。
第四章  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管理

【第九条】  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和学位论文版权的合法使用，学校毕业研究生在申请学位前要签定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第十条】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学校的无形资产，不因研究生毕业离校而转移，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为已有或变相占为已有，在保证学位论文作者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学校有权处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第十一条】 研究生（不包括联合培养研究生）在学期间若申请非职务技术成果的，应当向校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提出申报，接受审核。对于符合非职务条件的，学校应出具相应证明。对于未经学校允许，私自将职务成果申请（登记）为非职务成果的，视为侵犯学校知识产权，造成损失的，学校要给当事人学籍处分、经济处罚，直至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研究生有义务保护和遵守学校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

（1）不得擅自对外扩散学校尚未公开的研究结果；

（2）不得擅自对外传播学校尚未发表的关键技术；

（3）不得泄露学校的有关商业、技术研究等方面的机密；

（4）不得擅自对外提供学校拥有的实验材料；

（5）研究生离校后，未经学校同意，不得使用学校尚未发表的实验结果。

（6）研究生毕业（或出国、退学）离校后的两年内不得擅自从事在校时所从事的学校具有知识产权的相关工作。如确有从事此工作的必要，需征得学校的同意，并与学校以合作的方式共同进行。
【第十三条】  研究生在校期间所有的与校外单位（不包括联合培养单位）进行的知识产权交换与交流行为均须经得其导师或所在实验室的同意与批准。

【第十四条】  研究生因毕业、出国、退学等原因离开学校，必须向其导师所在实验室彻底移交实验记录本、实验数据（及相关分析结果）、各类实验材料等。确需带走有关数据分析或写作论文的，应有书面协议。

【第十五条】  研究生毕业离校后仍有责任保护学校的知识产权。学校培养的研究生毕业后发表文章或申报成果与奖励时，如该文章或成果、奖励系用学校物质技术条件与经费获得的，均应以学校的名义署名，不得以其他任何单位的名义发表与申报。
【第十六条】  为便于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管理，与国内外单位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应将在联合培养单位进行学位论文工作中所形成的原始数据复印件（需联合培养单位盖章）及论文原文交学校档案室存档。
【第十七条】  被派出去开展合作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在国外完成的科研成果和发表的学术论文，除与接受单位另有协议外，归学校所有或共有。对其在校已进行的研究，而在国外可能完成并发表的科研论文，应当与对方单位签订协议，确定该知识产权的归属。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剽窃、窃取、篡改、非法占有、假冒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学校研究生依法享有或持有的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学校或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学籍处分。情节严重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